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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新聞稿 

發布日期：106年 11月 1日 

聯絡人：林志憲、吳家林 

聯絡電話：2316-5929、2316-5966 

全球經商環境評比，臺灣排名第 15名  

世界銀行於今(2017)年 10月 31日發布《2018經商環境報告》

(Doing Business 2018)，於 190個經濟體中，我國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全球排名第 15名，相較去年第 11名退步

4名。 

今年全球排名前 10名經濟體分別為：紐西蘭(1)、新加坡(2)、

丹麥(3)、韓國(4) 香港 (5)、美國 (6)、英國(7)、挪威(8)、喬治亞

(9)、瑞典(10)；前 3名經濟體排名與去年相同，喬治亞進步 7名首

次進入 10名內。我國排名第 15名，優於加拿大(18)、德國(20)、

馬來西亞(24)、法國(31)、日本(34)及中國大陸(78)。 

ㄧ、我國今年經商環境評比簡析 

臺灣 10項評比指標，今年排名依序：「電力取得(3)」、「申請

建築許可(4)」、「執行契約(10)」、「開辦企業(16)」、「財產登記(18)」、

「債務清理(20)」、「保護少數股東(24)」、「跨境貿易(55)」、「繳納

稅款(56)」及「獲得信貸(90)」。 

「跨境貿易(55)」及「執行契約(10)」二項指標被世界銀行認

列為有助提升經商便利度的「正向改革」指標，較去年排名分別

進步 13名及 4名。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在「跨境貿易」方面，臺

灣推動原產地證明電子化，有利提升出口貿易便利度；而在「執

行契約」方面，司法院完成線上起訴系統建置，有利提升法院解

決商業紛爭的效率。其中，我國「執行契約」指標首次進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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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內，創歷年最佳全球排名。 

另有「開辦企業(16)」(3)及「債務清理(20)」(2)等 2項指

標排名小幅推進，而「申請建築許可(4)」(1)、「電力取得(3)」(1)、

「財產登記(18)」(1)及「保護少數股東(24)」(2)等 4項指標排

名微幅下跌。此 6項指標世銀評比結果與去年相同，故指標排名

之升降係受其他經濟體指標排名變動影響所致。 

我國今年經商便利度(EoDB)全球排名由第 11名下跌至第 15

名，主要是受「獲得信貸(90)」((28))及「繳納稅款(56)」(26)

二項指標表現影響。說明如下: 

(ㄧ) 「獲得信貸」指標分成「法定權利指數」及「信用資訊指數」。

「法定權利指數」係評比各國動產擔保交易制度便利企業取

得融資的可能，及其他法制對擔保債權人的保障。該指數滿

分 12分，我國今年分數由 4分降為 2分，主要係因我國擔保

債權人未能優先於國家稅捐權或勞工薪資債權受償，世界銀

行認為不利於擔保債權人權益之保護。不過在評比各國信用

徵信機構之信用資料庫完備度的「信用資訊指數」方面，我

國金融聯合聯徵中心(JCIC)表現優異，已連續 4年獲得滿分 8

分。 

(二)「繳納稅款」下滑主要原因係公司報稅後之營業稅退稅，以及

營利事業所得稅審計所需時間過長，致細項指標「申報後程

序指數(滿分 100分)」由去年 90.8分大幅降為 63.2分。 

二、未來推動改革規劃重點 

國發會表示，檢視今年評比報告內容，顯示我國經商環境法制

仍應持續推動改革，提升經商便利度。國發會後續將進一步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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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機關推動以下列改革： 

(ㄧ)「獲得信貸」：協調金管會推動動產擔保制度改革，便利企業

取得融資並擴大投資臺灣。 

(二)「繳納稅款」：協調財政部檢討「申報後程序指數」，以簡化完

成營業稅退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審計所需程序。 

(三)「跨境貿易」：協調財政部、港務公司等相關機關檢討簡化出

口 HS85(電子產品)及進口 HS8708(汽車零件)跨境通關程序，

並進行案例追蹤研究。 

(四)「開辦企業」：檢討縮短利用網路申辦公司的審查時間，並廢

除檢附公司印鑑卡制度，以鼓勵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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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經商環境報告》前 30名經濟體排名變動  

排名  2017年 2016年 變動 

1 紐西蘭 紐西蘭 持平 

2 新加坡 新加坡 持平 

3 丹麥 丹麥 持平 

4 韓國 香港 ＋1 

5 香港 韓國 －1 

6 美國 挪威 ＋2 

7 英國 英國 持平 

8 挪威 美國 －2 

9 喬治亞 瑞典 ＋7 

10 瑞典 馬其頓 －1 

11 馬其頓 臺灣 －1 

12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 持平 

13 芬蘭 芬蘭 持平 

14 澳洲 拉脫維亞 ＋1 

15 臺灣  澳洲 －4 

16 立陶宛 喬治亞 ＋5 

17 愛爾蘭 德國 ＋1 

18 加拿大 愛爾蘭 ＋4 

19 拉脫維亞 奧地利 －5 

20 德國 冰島 －3 

2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立陶宛 ＋5 

22 奧地利 加拿大 －3 

23 冰島 馬來西亞 －3 

24 馬來西亞 波蘭 －1 

25 模里西斯 葡萄牙 ＋24 

26 泰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20 

27 波蘭 捷克 －3 

28 西班牙 荷蘭 ＋4 

29 葡萄牙 法國 －4 

30 捷克 斯洛維尼亞 －3 

資料來源：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8”&“Doing Busin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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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經商環境報告》臺灣指標排名變動  

 

發布年 2017年  2016年  變動  

經商容易度(EoDB) 

全球排名  
15 11 －4 

1 開辦企業 16 19 ＋3 

2 申請建築許可 4 3 －1 

3 電力取得 3 2 －1 

4 財產登記 18 17 －1 

5 獲得信貸 90 62 －28 

6 保護少數股東 24 22 －2 

7 繳納稅款 56 30 －26 

8 跨境貿易 55 68 ＋13 

9 執行契約 10 14 ＋4 

10 債務清理 20 22 ＋2 

資料來源：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8”&“Doing Busin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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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 9年臺灣經商環境改革排名變動  

發布年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9年 

改革變動 

EoDB全球排名 15 11 11 19 16 16 25 33 46 61 ＋46 

1 開辦企業 16 19 22 15 17 16 16 24 29 119 ＋103 

2 申請建築許可 4 3 6 11 7 9 87 95 97 127 ＋123 

3 電力取得 3 2 2 2 7 6 3 - - - 持平 

4 財產登記 18 17 18 40 31 32 33 32 30 26 ＋8 

5 獲得信貸 90 62 59 52 73 70 67 72 71 68 －22 

6 保護少數股東 24 22 25 30 34 32 79 74 73 70 ＋46 

7 繳納稅款 56 30 39 37 58 54 71 87 92 100 ＋44 

8 跨境貿易 55 68 65 32 18 23 23 17 33 30 －25 

9 執行契約 10 14 16 93 84 90 88 90 90 88 ＋78 

10 債務清理 20 22 21 18 16 15 14 10 11 11 －9 

附註：EoDB全球排名及各指標排名，以世界銀行當年發布《經商環境報告》為準。 

「電力取得」指標，世界銀行自 2011年發布第 1次評比調查。 


